
 中華兩岸 EMBA 聯合會  

理監事聯席會議   請假單 

 

本人因事不克出席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第   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。 

 

    此致 

   中華兩岸 EMBA 聯合會 

 

請假人：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 

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 

備註： 

1. 依本會章程第三十二條：理事、監事應親自出席理事、監事會議，不得委 

託他人代理；連續二次無故缺席，視同辭職。 

2.本單敬請於會議召開二天前，以郵寄、傳真或 Email(掃描檔)方式送達知

悉，謝謝！ 

傳真:6617-7799. 

Mail:csu.emba@gmail.com 


